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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ELEC-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1号)

发行人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重大事项提示

一、发行人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４３０

，

４０２．０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

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２１

，

７５４．８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利息的

１．５

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

规定。本期债券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承诺，根据目前情况可合理预计，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

告披露后仍符合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二、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合并口径下， 发行人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９９．７２％

、

８７．３３％

、

７６．６３％

和

６２．００％

；母公司口径下，发行人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１００．００％

、

９４．１６％

、

９９．９１％

和

１００．００％

，公

司的债务结构不够合理，短期偿付的风险较大。本期债券发行后，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公司短期银行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预计公司流动负债占比将有所降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提升，进而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但发行人的负债总额和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上升。

三、由于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对新兴产业扶持力度的加大以及节能减排政策的持续推行，公司

ＬＥＤ

业务享有较多的政府补

贴（主要为“科技三项”财政补贴资金与

ＭＯＣＶＤ

设备研究开发补贴资金），对报告期内的盈利情况影响较大。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发行人收到的政府补助分别为

８１０．０３

万元、

２６

，

９５６．０４

万元、

３１

，

０２６．４４

万元和

１６

，

３６８．９３

万元，然

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

，

８５８．８９

万元、

－１３０．６４

万元、

１３

，

２２１．０６

万元和

－２

，

４２６．０６

万元。

“科技三项”补贴政策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执行完毕，且扬州市政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结束对

ＭＯＣＶＤ

设备的财政补贴，上述补贴政

策的重大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期间

ＬＥＤ

行业的发展及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合并口径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７

，

６８９．３１

万元、

３５

，

８０９．５０

万元、

－２

，

７８９．８９

万元和

－２３

，

７４４．１６

万元， 母公司口径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４

，

０４８．５４

万元、

１６

，

１７１．９１

万元、

１０２

，

１５０．１４

万元和

－１２

，

７３３．０６

万元。 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负主要是因为

ＬＥＤ

业务大幅增长从而购置存货、支

付营运费用等付现额大幅增加，同时销售收入多数以应收账款形式存在所致。如果发行人应收账款产生坏帐或者未来经营环

境发生变化，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将可能面临短缺与周转紧张，从而影响本期债券本息偿付的资金来源。

为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本期债券将设立专项偿债账户，提前归集本期债券本息，以保证本期债券本息的及时、足

额偿付。

五、发行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在建工程账面余额较大，为

２００

，

９９８．１３

万元，其中

ＬＥＤ

项目工程余额为

１９６

，

８０５．８６

万元；

ＬＥＤ

项目工程的

９０％

以上将在

２０１３

年陆续转固，其余项目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以后转固。上述

ＬＥＤ

项目工程转固投产后将会进一步

扩大

ＬＥＤ

业务的产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增长与盈利；但同时，如果

ＬＥＤ

芯片、应用等产品的销售

市场未能打开，上述在建工程可能存在不能按计划完工或者转固后的产能得不到实现，那么较大金额的前期投入或者折旧费

用将对公司未来期间的盈利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六、为扩展

ＬＥＤ

照明业务，发行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进行了对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收购。本次股权收购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通过香港联合交易所购入雷士照明

２６０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

（占其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８．２４％

），目前已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发行人董事长王冬雷已获得雷士照明的董事委任；通过股

份转让协议受让

ＮＶＣ Ｉｎｃ．

持有的雷士照明

３７２

，

９２１

，

０００

股（占其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１１．８１％

），目前已按照协议规定支付

４．３０

亿港元预付款，但尚需履行中国政府相关行政部门的批准或备案程序。若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得以履行，发行人将合计持有

雷士照明

６３３

，

３０１

，

０００

股（占其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２０．０５％

），成为雷士照明的单一第一大股东，合计交易金额折算约合人民

币

１３４

，

３３４．１６

万元。

与此同时，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本次股权收购资金需要，发行人已启动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３

，

０００

万股，其中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认购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自然人吴长江（雷士照明创始人之一，全资持有

ＮＶＣ Ｉｎｃ．

）认

购

１３

，

０００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５．８６

元

／

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３４

，

７８０．００

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上述非公开发行事宜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上述重大股权收购及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将对发行人近期资产负债与现金流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

七、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跟踪评

级结果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指定媒体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的网站（

ｗｗｗ．ｌｉａｎｈｅ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上

予以披露。

八、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内，若因发行人自身的相关风险或受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发行人

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则可能影响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期足额偿付。

九、受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鉴于本期债券计息方式

采用固定利率且期限较长，市场利率的波动将会给投资者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十、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积极申请本期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由于具体上市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

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发行人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按照预期上市交易，也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在二级市场有活跃的

交易，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流动性风险。

十一、凡通过认购、购买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公司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期

债券共同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及公司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十二、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

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取得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核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发行公司

债券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提交的三项议案，并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审议通过了本期债券的

具体方案。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及深交所网站。

经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１２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８

亿元

的公司债券。

（二）本期债券基本条款

１

、债券名称：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２

、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债券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 （含

８

亿元）， 且不高于本期债券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

４０％

。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其存续期限的前

３

年内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本

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其存续期限前

３

年的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且在其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

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

６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３

年末决定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发

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在主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券票

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７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

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

债券。

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

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

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８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９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０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在获准后分期发行。具体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详见发行公告。

１２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面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１３

、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１％

。

１４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１５

、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

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主管机构的有关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１６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每期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

理。

１７

、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个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

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

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１８

、发行首日及起息日：本期债券发行首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息日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９

、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２０

、付息日：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０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２１

、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兑付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２２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２３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商业银行短期借款

３１

，

９６９．００

万元，剩余部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４

、拟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５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本公司承诺，根据目前情况

可合理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后本期债券仍然符合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牌（以下简称“双边挂

牌”）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公司无法保证

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交所同意，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债券上市前

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公司。因此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期债

券不能在除深交所以外的其它交易场所上市。

２６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一）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本期债券在深交所上市前的重要日期安排如下：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预计发行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网下认购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二）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三、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冬雷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

联系人： 邓飞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２３８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住所： 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５６

号方圆大厦写字楼

２３

层

项目主办人： 张海梅、陈绍山

项目组成员： 伍晓婧、王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８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三）副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文学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７５

楼

７５Ｔ３０

室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７５

层

联系人： 耿琳、杨婕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６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３３６０４６

（四）分销商：

１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

至

４５

层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９

号金融街中心

７

层

联系人： 汪浩、张华、肖陈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２０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７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９０

２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华东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大钟亭

８

号

联系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大钟亭

８

号

联系人： 夏彤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６７８８８－３０８９

传真：

０２５－８３２１３２２３

（五）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麻云燕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４０１９

号航天大厦

２４

楼

联系地址： 深圳深南大道

４０１９

号航天大厦

２４

楼

经办律师： 林晓春、宋俊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２６５２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４３１０８

（六）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朱建弟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６１

号四楼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红山路

２８８

号国际科技大厦

７０６

室

经办会计师： 杜小强、黄志伟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２１６６２４７

传真：

０７５６－２１６６ ２１１

（七）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金善

住所： 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８０

号

联系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８０

号

联系人： 金磊、李晶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５６９１２

传真：

０２２－５８３５６９８９

（八）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总经理： 宋丽萍

住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２７５

（九）本期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总经理： 戴文华

住所：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发行人资信情况

一、资信评级机构及其对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发行人聘请了联合评级对发行人及本期债券进行评级。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

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及《信用等级公告》（联合评字［

２０１２

］

０７８

号），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

级为

ＡＡ

。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联合评级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

联合评级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划分成

９

级，分别用

ＡＡＡ

、

ＡＡ

、

Ａ

、

ＢＢＢ

、

ＢＢ

、

Ｂ

、

ＣＣＣ

、

ＣＣ

和

Ｃ

表示，其中，除

ＡＡＡ

级，

ＣＣＣ

级

（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

＋

”、“？”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

ＡＡ

级表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

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联合评级长期债券（含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同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二）信用评级报告基本观点及揭示的主要风险

联合评级对德豪润达的评级反映了公司作为国内

ＬＥＤ

全产业链布局企业， 在

ＬＥＤ

上游芯片业务所具备的技术优势、

ＬＥＤ

应用领域的市场优势。另外，公司作为主营小家电出口的制造企业之一，在小家电制造领域具有较长的经营历史和丰富的运

营经验。同时，联合评级也关注到原材料价格波动、

ＬＥＤ

芯片技术更新较快导致公司需加大研发费用，公司设备补贴陆续到

期、未来补贴政策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等不利因素。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公司顺利完成定向增发，资产规模进一步提升，目前公司资产规模中等，资产质量及现金流状况良好，盈利能

力和偿债能力正常，债务负担合理。未来随着公司募投

ＬＥＤ

项目的建成投产，其整体竞争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联合评级对公

司评级展望为“稳定”。

综合来看，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付本息的风险很低。

优势

１．ＬＥＤ

行业是全球范围内新兴发展的朝阳产业，近年来被列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受到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行业发

展前景良好。

２．

公司是国内

ＬＥＤ

行业全产业链布局的企业之一，其外延片

／

芯片产能居于国内前列，随着募投项目的陆续完工运营，公司

的整体竞争实力有望进一步增强。

３．

公司是国内主营小家电出口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在小家电制造领域经营历史较长，具有丰富运营经验。

４．

公司

ＬＥＤ

行业上游原料采购渠道与小家电具有共享性，有利于公司的成本控制和管理；公司在小家电业务领域的精细

化管理经验也为运营

ＬＥＤ

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５．

近年来公司陆续获得较大规模的政府补贴，大规模的补贴对公司现有盈利状况形成良好支撑，减轻了项目投资初期的

资金运营压力。

关注

１．

受产能扩张过快，以及下游

ＬＥＤ

应用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

ＬＥＤ

外延片

／

芯片产品市场价格下降，公司投建的

ＬＥＤ

芯片项

目未来的收益情况值得关注。

２．

近年来公司主要采购原料价格波动较大，小家电产品成本控制难度增大，加之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以

ＯＥＭ／ＯＤＭ

模式

经营的公司小家电产品出口盈利能力难以提升。

３．

公司规模扩张较快，多区域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管理难度。

４．

随着各地对

ＭＯＣＶＤ

设备补贴政策的陆续到期，相关补贴政策的可持续性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广东德豪润达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二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 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

级。

德豪润达应按联合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德豪润达如发生重大变化，或

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德豪润达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德豪润达或本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

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

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德豪润达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评级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

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德豪润达提供相关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在联合评级网站和深交所网站予以公布，并同时报送德豪润达、监管部门、交易机构等。

三、公司的资信状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公司在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信情况良好，与其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

力较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额度为

４７．１０

亿元，已使用额度为

２２．９４

亿元。

（二）近三年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履约情况

公司在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发生的业务往来中，未曾有严重违约情况。

（三）近三年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公司近三年未曾发行债券。

（四）本次发行后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

本期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发行完毕后，本公司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

８

亿元，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

计的合并净资产为

４３．０４

亿元，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占该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１８．５９％

，未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

４０％

。

（五）公司近三年及一期有关财务指标

１

、合并报表口径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１．６１ １．０１ １．５３ １．０１

速动比率

１．２３ ０．７６ １．２４ ０．７１

资产负债率

４７．０１％ ５９．７４％ ５２．３４％ ６８．２８％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３．７１ １０．２９ ８．８７ ６．７０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母公司报表口径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０．７３ ０．７０ １．０１ １．０６

速动比率

０．５７ ０．５８ ０．８５ ０．９１

资产负债率

４３．３１％ ５１．７８％ ４３．８０％ ６７．９７％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３．０７ １１．８１ －０．１３ ２．２７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净额）

／

流动负债

（

３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１００％

（

４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５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１００％

（

６

）利息偿付率

＝

实际支付利息

／

应付利息

×１００％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发行人名称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Ｅｌｅｃ－Ｔｅ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１１６

，

６４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冬雷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上市日期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股票简称 ： 德豪润达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０５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 邓飞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１８８

传真 ：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２３８

互联网址 ：

ｗｗｗ．ｅｌｅｃ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电子邮箱 ：

００２００５ｄｏｎｇｍｉ＠ｅｌｅｃ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 ：

开发、生产家用电器、电机、电子、轻工产品、电动器具、自动按摩设备、健身器械、烤炉、厨

房用具、发光二极管、发射接收管、数码管、半导体

ＬＥＤ

照明、半导体

ＬＥＤ

装饰灯、太阳能

ＬＥＤ

照明、

ＬＥＤ

显示屏系列、现代办公用品、通讯设备及其零配件（不含移动通信终端设备

及需主管部门审批方可生产的设备）；开发、生产上述产品相关的控制器及软件，设计制造

与上述产品相关的模具；上述产品的技术咨询服务；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并进行售后服

务；

ＬＥＤ

芯片的进出口贸易

主营业务 ： 厨房家电、

ＬＥＤ

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二、发行人的设立、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和上市

公司前身为珠海华机电器有限公司，是经珠海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办公室以珠特引外资字［

１９９６

］

０３７

号文批准，由顺德市

三和面包机厂、香港西林贸易有限公司与珠海金鑫集团公司于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珠海市设立，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１

，

８００

万

元。设立时顺德三和、香港西林和珠海金鑫分别对珠海华机持股

４５％

、

３３％

和

２２％

。后经珠海市外资办以珠引管函［

１９９６

］

０４６

号

文批准，珠海华机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３０

日更名为“珠海华润电器有限公司”。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６

日粤办函［

２００１

］

４９３

号文、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６

日粤经贸监督［

２００１

］

７３３

号文批准，珠海华润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整体变更为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

７

，

５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其中控股股东珠海德豪电器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

３

，

８２５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５１．００％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４

］

６７

号文件核准，德豪润达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６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８．２０

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０４

］

３３

号文件批准，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２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发行完成后，德豪润达总股本为

１０

，

１００

万股，其中控股股东珠海德

豪电器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不变，占总股本比例调整为

３７．８７％

。

（二）发行人股本变化情况

经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１１

月

４

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

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股份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３．６

股对价股份。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最大股东珠海德豪电器有限公司股份数量调整为

３

，

２７１．２０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调整为

３２．３９％

。

经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总股本

１０

，

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转增后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６

，

１６０

万股。

经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总股本

１６

，

１６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２

，

３２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

１８

日，珠海德豪电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更名为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

大宗交易方式，卖出公司股份

１

，

６１６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珠海德豪电器与广东健隆达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

６．０３

元

／

股的价

格转让其持有公司的

２

，

１８４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７６％

。通过以上交易，珠海德豪电器共减持公司股份

３

，

８００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１．７６％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８４

号文核准，德豪润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９．５４

元

／

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５０

，

６３７．８８

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１６

号文核准，德豪润达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方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６１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１５２

，

２２４．５６

万元，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

行前的

４８

，

３２０

万股变更为

５８

，

３２０

万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芜湖德豪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为

１２２

，

６７８

，

４００

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１．０４％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实施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总股本

５８

，

３２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

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８

，

３２０

万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

１１６

，

６４０

万股。

（三）发行人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设立后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

三、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的股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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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１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本公司”或“德豪润达”）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

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１２

号文核准。

２

、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８

亿元，每张面值为

１００

元，共计

８００

万张，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发行人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４３０

，

４０２．０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

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最近一期末母公司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４４．９４％

，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４７．０１％

；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２１

，

７５４．８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预

计不少于本期债券利息的

１．５

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４

、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及时向深交所提出上市交易申请。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发布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８１２．５５

万元（未经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承诺，根据目前情况可合理预计，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后本期债券仍然符合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

台同时挂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可能

出现重大变化，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交所同意，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债券上市前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公司。因此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

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期债券不能在除深交所以外的其它交易场所上市。

５

、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５．４８％－６．４７％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向网下投资者进行询价，

并根据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Ｔ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

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６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７

、本次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

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四、网下发行”之“（六）配

售”。

８

、本期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

和

９０％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公

开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

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网上

／

网下回拨后，认购不足

８

亿元的部分全部由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

９

、网上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认购，发行代码为“

１０１６９８

”，简称为“

１２

德豪债”。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

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本期债券发行结

束后，网上发行代码“

１０１６９８

”将转换为上市代码“

１１２１６５

”。

１０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主承销商提交《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

购。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１１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

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２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

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１３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

情况，请仔细阅读《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与《中国证券报》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４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德豪润达 指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

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公开发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债券受托管理

人、海通证券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评级、评级机构 指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网下询价日（

Ｔ－１

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机构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网上认购日、网下认购起

始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上认购的日期以及网下认购的

起始日期

工作日 指 北京市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含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营业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期债券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元 指 人民币元

社会公众投资者 指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机构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简称为“

１２

德豪债”）。

２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８

亿元。

３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４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５．４８％－６．４７％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

价结果在利率询价区间内协商确定，且在其存续期限前

３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本期债券未被回售

部分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其存续期限前

３

年的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且在其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

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６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

３

年末决定是否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发

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２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券

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７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

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

债券。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

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

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８

、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９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０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网

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四、网下

发行”之“（六）配售”。

１２

、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本期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

和

９０％

。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

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网上

／

网

下回拨后，认购不足

８

亿元的部分全部由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

１３

、本次发行对象：

（

１

）网上发行：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４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面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１５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认购不足

８

亿元部分全部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１６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每期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深交所与登记公司的相

关规定办理。

１７

、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个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

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

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１８

、发行首日及起息日：本期债券发行首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息日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９

、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２０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每年的

３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２１

、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兑付登记日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２２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２３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商业银行短期借款

３１

，

９６９．００

万元，剩余部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２４

、拟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５

、上市安排：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及时向深交所提出上市交易申请。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发布

２０１２

年度业

绩快报，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６

，

８１２．５５

万元（未经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承诺，根据目前情况可合理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后本期债券仍然符合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

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

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交所同意，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

挂牌上市，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债券上市前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公司。因此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期债券不能在除深交所以外的其它交易场所上市。

２６

、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

折算率等事宜将按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２７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２８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３

月

１８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

Ｔ－１

日

（

３

月

１９

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３

月

２０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发行日

网下发行起始日

网上认购的剩余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如有）

Ｔ＋１

日

（

３

月

２１

日）

网下申购日

主承销商向获得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签订《网

下认购协议》

Ｔ＋２

日

（

３

月

２２

日）

网下发行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于当日

１６

：

００

之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

３

月

２５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询价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预设区间为

５．４８％－６．４７％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上述利率

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之间将《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

请表》”）（见附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本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填写

时应注意：

（

１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范围内填写申购利率；

（

２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５

个申购利率，申购利率可以不连续；

（

３

）填写申购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申购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５

）本期债券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应为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

倍。

（

６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２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１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２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

３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申购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

８８０２７１７５

、

８８０２６６９１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６７２３

、

８８０２７９７７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及以上《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具有

法律约束力，不得撤销。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并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Ｔ

日）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上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额的

１０％

，即

０．８

亿元。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

下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和

网下之间的回拨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三）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Ｔ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午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四）认购办法

１

、本期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１０１６９８

”，简称为“

１２

德豪债”。

２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

网上认购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先进行网上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深交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

交。当本期债券网上累计的成交数量达到网上发行的预设数量时，网上发行即结束。

４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投资者认购

数量上限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

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Ｔ

日）之前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及办理指定交易。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

资金的认购者，需在网上认购日之前（含当日）存入全额认购款，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之前（含当

日）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存入全额认购款。资金不足部分的认购视为无效认购。

６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五）结算与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和登记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六）网上发行注册

本次网上发行注册由登记公司根据深交所传送的网上认购结果进行资金结算确认有效认购后进行注册。

四、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

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额的

９０％

，即

７．２

亿元。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网上

／

网下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网上发行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最终

网下认购不足部分全部由承销团余额包销。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每个机构投资者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的整

数倍。每个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主承销商另有

规定的除外。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３

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Ｔ

日）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的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

（五）申购办法

１

、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

２

、凡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前办理完毕开户手续。

３

、欲参与网下协议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主承销商，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与机

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向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网下

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１６

：

００

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

１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２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

３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申购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

８８０２７１７５

、

８８０２６６９１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６７２３

、

８８０２７９７７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

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

律约束力，不得撤销。

（六）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

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则：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

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含发行利

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

者优先。

（七）缴款

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向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签订《网下认购协议》。上述《配

售缴款通知书》的内容包括该机构投资者获配金额和需缴纳的认购款金额、付款日期、划款账户等，与机构投资者提交的《网

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共同构成申购的要约与承诺，具备与《网下认购协议》相同的法律约束力。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网下认购协议》的要求，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时足额将

认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划款时应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德豪润达公司债券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主承销商传

真划款凭证。

账户名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支行

银行账户：

３１００６６７２６０１８１５０００２２７２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３０１２９００５００３７

联系人：李雯雯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八）违约申购的处理

获配有效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如果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向主承销商指定账户足额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

为违约申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获配的全部债券，同时，申购人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

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五、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广东德豪润达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

联系人：邓飞、章新宇

电话：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１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６－３３９０２３８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５６

号方圆大厦写字楼

２３

层

联系人：伍敏、陈绍山、张海梅、傅璇、曹子威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６６５２

、

８８０２６７２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

８８０２７１７５

、

８８０２６６９１

发行人：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主承销商处，即对申购人

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托管券商席位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利率区间：

５．４８％－６．４７％

）

申购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请申购人认真阅读本表第二页重要提示及申购人承诺。

重要提示：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时之间连同法人代表授权

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主承销商

处，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

８８０２７１７５

、

８８０２６６９１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６７２３

、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９７７

。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申购人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以及申购款来源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

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将在申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３

、本次发行的最终申购金额为本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申购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申购金额；

４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按照本表的申购金

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安排；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网下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

式，将认购款项足额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划款账户。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获配的全

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主承销商由此遭受

的损失；

６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

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不需传真至主承销商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证券投资基 金填写“基金简称”

＋

“证基”

＋

“中国证

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基金填写“劳动保

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２

、申购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精确到

０．０１％

。

３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申购人对本期债券的最大认购量。

４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申购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申购利率可以不连续。

５

、本期债券每个申购利率上对应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应为

１００

万元的整

数倍。

６

、有关申购利率及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７

、以下为申购利率及申购金额的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５．００％－６．００％

，某机构投资者拟在不同申购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

下填写：

申购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５．１０％ １

，

０００

５．２０％ ２

，

０００

５．３０％ ３

，

０００

５．４０％ ４

，

０００

５．５０％ ５

，

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５．５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５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４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４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３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３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２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２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１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１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零。

８

、参加询价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须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

１６

：

００

前将本表连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９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传真至主承销商后，即对申购人

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机构

投资者自行负责。

１０

、参与询价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

本期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１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

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１２

、机构投资者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询价及申购，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机构投资者传真

后，请及时拨打联系电话进行确认。

申购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

８８０２７１７５

、

８８０２６６９１

确认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６７２３

、

８８０２７９７７

联 系 人：傅璇、曹子威、尹子辉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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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2013年 3 月 18 日 星期一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